[bookmark: _GoBack]学业水平考试学科优秀教师评选办法
为扎实落实学校三年发展规划，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水平，激励先进，鞭策落后，培养一支优秀的送考团队，让优质优酬的原则落实到位，经学校党支部讨论并制订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范围
承担学业水平考试学科教师、备课组长、教研组长、班主任和包级领导。
二、评选条件
1、师德高尚，作风正派，工作扎实，率先垂范，为人师表
2、具有扎实专业理论基础知识、丰富教育教学管理经验，热爱教育教学工作。
3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。
4、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做出突出贡献，学业水平考试位居全县前12名。
三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参评:
1、本年度发生过教育教学或安全事故的。
2、违反校纪校规，受过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，学年内因自身原因累计迟到3次或旷课1次的。
3、不服从学校(年级)工作安排及其它方面包含的否决项。4、其他所不包含的违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及违背师德的。四、评选原则
1、以师德建设为导向，教学质量为重点，全面考察与衡量教师综合素质。
2、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。
3、优秀教师评选划分:学业水平考试1-6名获突出贡献奖，7-9名获贡献奖，10-12 名获优秀奖。
五、评选处室:
学校党支部及包级领导。
六、奖励办法(本方案获奖教师年度内不可累计获校内表彰)1、授予获奖教师荣誉证书。
2、凡获“特殊贡献奖教师”称号的教师在晋级中加4分，“贡献奖教师”加3分，优秀奖教师加2分。
3、根据获奖多少在晋级评选段内可累计积分。
4、凡获“优秀教师”称号的教师，每学年应进行2次以上公开示范课活动，并负责指导青年教师1-2名。
5、评审结果经党支部批准后，发文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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